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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
桂 林 市 财 政 局

桂 林 市 自 然 资 源 局

桂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市财税 (⒛ 19〕 15号

桂林市财政局 桂林市自然资源局 桂林市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

自然资源厅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

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

和使用管理政策的通知

各城区人民政府,市直有关部门:

现将《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

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

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政策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: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和调整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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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财 政 厅

广 西壮族 自治 区 自然 资源厅 文件

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桂财税 匚zO19〕 35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

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规范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

和使用管理政策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自 治区农垦局,自 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,

各直属机构 :

根据 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

的意见》和 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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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实施意见》(桂发

匚2018〕 31号 )等有关规定,为 引导建设项目不占或少占耕地 ,

切实解决占用耕地
“
占优补劣
”
问题,着力加强耕地数量、质量

和生态
“三位一体

”
保护,经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,进一步规范

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和使用管理政策。

一、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责任主体

(一 )各级人民政府是耕地占补平衡的责任主体。以县域自

行平衡为主,市域或自治区范围内调剂为辅,国家适度统筹为补

充,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任务。单独选址非农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,

项目建设单位为补充耕地的责任单位;批次用地占用耕地的,所

在市、县人民政府为补充耕地的责任单位。

(二 )因耕地后备资源枯竭需易地落实占补平衡的,通过补

充耕地指标交易方式易地落实占补平衡;对符合自治区补充耕地

指标调剂申请条件的,可 向自治区申请补充耕地指标调剂保障。

代补耕地项目所在地的市、县人民政府代为履行耕地补偿、保护

责任。

(三 )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建设单位通过土地整治、补充耕

地指标交易平台购买或自治区补充耕地指标有偿调剂方式,自 行

补充所占用耕地数量、质量相当的耕地,所补充耕地符合
“
占一

补一、占优补优、占水田补水田
”
要求的,不再缴纳耕地开垦费。

(四 )市、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补充耕地项目,经验收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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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后,所形成的新增耕地指标和提质改造耕地指标的 10%由 自治

区无偿纳入指标调剂库,用 于调剂保障自治区重大项目补充耕地

指标。

二、确定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及收缴程序

(一 )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。

综合考虑耕地开发成本、补充耕地地力培肥、后期管护、占

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利用等因素,按建设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

一般耕地及地类、耕地质量等因素分别确定其征收标准 (具体征

收标准详细附后 )。 对经依法批准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,缴费标

准按照耕地开垦费最高标准的两倍执行。批次用地、单独选址项

目等非农建设 (含基础设施重大项目)经批准占用耕地,无法自

行落实占补平衡的,应 当按照上述标准缴纳耕地开垦费。

(二 )耕地开垦费收缴程序。

1.批次用地耕地开垦费缴纳义务人为市、县人民政府,单独

选址项目耕地开垦费缴纳义务人为项目建设用地单位。耕地开垦

费由市、县人民政府或项目建设用地单位在向自治区人民政府申

请办理农用地转用或土地征收审批手续时,向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一次性缴纳。

2,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依据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 (土地利用
`总

体规划 )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对申报用地的缴纳义务人报送的农

用地转用方案、补充耕地方案或
“
先补后占

”
验收结果进行审查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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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定其是否应交纳耕地开垦费,以及应缴纳耕地开垦费的征收标

准及数额,并下达 《耕地开垦费缴款通知书》。

3.《耕地开垦费缴款通知书》应明确缴纳义务人的名称、建

设用地的地类、面积、耕地开垦费的征收标准和具体数额。

4,缴纳义务人根据 《耕地开垦费缴款通知书》的要求,在规

定时间内将应缴纳的耕地开垦费全额缴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非

税收入汇缴专户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统一征收后,及时足额缴入

自治区本级国库,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

5.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根据缴纳义务人已足额缴纳耕地开垦

费的有效凭证,或者经审查符合免缴耕地开垦费条件的,依法上

报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未按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的,不予

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。

6.属于自治区人民政府授权或委托设区市人民政府批准的

乡镇批次用地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用地、设区市人民政府批准

不涉及征收土地的农用地转用缴纳耕地开垦费,由设区市自然资

源主管部门参照上述程序组织征收。

三、严格耕地开垦费的使用管理

(一 )耕地开垦费回拨管理。

自治区所收取的耕地开垦费,自 治区留用 3%,其余 97%由 自

治区财政厅纳入年度预算按季度下达给市、县;属于授权或委托

设区市人民政府批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用地所收取的耕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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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垦费,由市、县人民政府留用。

(二 )耕地开垦费支出方向。

耕地开垦费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,主要用于落实建设项目

占用耕地
“
占一补一、占优补优、占水田补水田

”,完成耕地数

量和质量占补平衡任务等。具体支出主要方向:

1.落实因建设占用耕地补充耕地项目建设及后期管护支出;

2.围绕提高现有耕地质量等别开展的提质改造项目(包括旱

改水、表土剥离)支出;

3.补充耕地指标交易、调剂支出;

4.补充耕地项目、耕地占补平衡工作组织实施、核查、验收、

新增耕地核定、耕地质量分等评定、动态巡查等直接相关工作发

生的费用支出;

5.宜农后各土地资源的调查费用、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编

制经费,实施耕地占补平衡所需设各购置、坐标转换、图件、数

据库建设和维护等费用,资料汇编费用,监测系统建设及项目信

息维护等与之有关的管理性费用支出;

6.经 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支出。

耕地开垦费安排的项目支出结转结余资金的使用管理按照

中央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加强耕地开垦费监督管理

(一 )各市、县财政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制定耕地开垦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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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征收使用管理制度和绩效评价制度,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,切实加强耕地开垦费的征收使用管理。

(二 )对擅自设立征收项目、提高征收标准、扩大征收范围、

截留、违规减免耕地开垦费等违法违纪行为以及不按照支出方向

保障建设项目占用耕地
“
占一补一、占优补优、占水田补水田

”

的单位与个人,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严肃处理,并追究主管人

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、经济责任。涉嫌犯罪的,移送司

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五、加强对补充耕地项目管理的监督检查

(一 )各市、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补充耕地项

目管理相关政策、法规、制度,加强日常巡查检查,加强补充耕

地项目可研立项阶段、实施建设阶段、验收确认阶段的管理。

(二 )各市、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严把新增耕地确认审

查关,严格按照新增耕地确认的要求进行审查、确认、报备和备

案,并落实新增耕地核定工作。对重复立项、重复投资,虚假项

目、包装项目,涉及违法违规的,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严肃

查处。

(三 )补充耕地项目责任单位要自觉接受财政、发改、审计、

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六、其他

(一 )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,此前有关规定与其不符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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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废止。国家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(二 )本通知由自治区财政厅、自然资源厅、发展改革委负

责解释。

附件: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

广西壮族自治区   广西壮族自治区
自然资源厅  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zO19年 8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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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

类型 地类 档次
国家级

利用等别

征收标准

元/平方米 万元/公顷

永久

基本

农田

水田
(水浇地 )

n
υ
ο

0

n
υ
ο

0

旱地
n
υ

'
叶

n
υ

'
叶

一般

耕地

水田
(水浇地 )

优等 1-— 4
n
υ
刀
叶

∩
υ

'
叶

高等 5-ˉ 8
∩
υ
0
J

n
υ
9
,

中等 9-ˉ 12
n
υ

q
∠

∩

U
Q
∠

旱地

高等 7-ˉ 8
n
υ

Q
乙

n
υ

Q
∠

中等 9-— 12
<
J

1
⊥

<
J

1
Ⅰ

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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